
长春市生态环境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长环罚字〔2025〕LHS11 号

长春市石头口门水库渔业有限责任公司：

公民身份证号码：220221196405206818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1817484041605

地址：长春莲花山生态旅游度假区四家乡杂木村池家唐房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王立波

我局于 2025 年 6 月 10 日对你（单位）进行了调查，发现你（单位)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

在禁燃区内新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设施。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为凭：

1、现场执法人员执法证复印件 1 份，证明执法人员身份合法性且符合双人执法；

2、2025 年 6 月 10 日现场检查(勘察)记录 1份、现场照片 2 张，现场视频 1 份 ，2025 年 6 月 17 日调

查询问笔录 2 份，2025 年 6 月 19 日调查询问笔录 2份证明 2025 年 6 月 10 日现场检查时，长春市石头口门

水库渔业有限责任公司位于四家乡杂木村池家唐房，在禁燃区内新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设施的事实；

3、2025 年 6 月 11 日现场检查(勘察)记录 1份、现场照片 1张，证明 2025 年 6 月 11 日现场检查时，

长春市石头口门水库渔业有限责任公司位于四家乡杂木村池家唐房，在禁燃区内新建的燃用高污染燃料的

设施已拆除的事实；

4、营业执照 1 份、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1 份，受委托人身份证明书 3份，授权委托书 3 份，居民身

份证复印件 4 份，证明长春市石头口门水库渔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和被授权委

托人的身份；

5、《长春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告》1 份、《长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长春

市能源结构调整暨煤炭控制管理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部分）1份，证明长春市石头口门水库渔业有限责

任公司新建的煤炉位于禁燃区，使用的煤炭属于高污染燃料的事实；

6、《煤炉购买发票》1 份，证明长春市石头口门水库渔业有限责任公司购买 1 台煤炉的事实；

7、《单位参保证明》1 份，证明长春市石头口门水库渔业有限责任公司为小型企事业单位的事实。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在禁燃区内，禁

止销售、燃用高污染燃料；禁止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设施，已建成的，应当在城市人民政府规定

的期限内改用天然气、页岩气、液化石油气、电或者其他清洁能源。”的规定。

我局于 2025 年 8 月 21 日以《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长环罚告字〔2025〕LHS6 号）告知你（单

位）陈述申辩权（听证申请权），2025 年 8 月 22 日长春市石头口门水库渔业有限责任公司申请要求举行听

证，2025 年 9 月 9 日 10 时 00 分至 10 时 20 分在长春市生态环境局一楼会议室组织听证会。经充分听取当

事人陈述申辩意见及质证，当事人所提交证据不足以证明未违法事实，不予采纳，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

凿，维持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零七条“违反本法规定，在禁燃区内新建、扩建燃用

高污染燃料的设施，或者未按照规定停止燃用高污染燃料，或者在城市集中供热管网覆盖地区新建、扩建

分散燃煤供热锅炉，或者未按照规定拆除已建成的不能达标排放的燃煤供热锅炉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没收燃用高污染燃料的设施，组织拆除燃煤供热锅炉，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

下的罚款。”的规定。参照《吉林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四)大气污染防治中关于“在禁燃

区内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设施，或者未按照规定停止燃用高污染燃料”的细化规定:自由裁量过程

如下：一、违法行为个性裁量基准: 项目建设进程为已建成已投产，裁量等级为 4，违法行为持续时间 5 天

以上，裁量等级为 5；二、共性裁量基准：环境违法次数是 1 次，裁量等级为 1，区域影响是县级行政区域，

裁量等级为 1；三、修正裁量基准：改正态度为立即改正，裁量等级为-2，补救措施为未采取补救措施，环

境影响未扩大，裁量等级为 0，经济承受度为小型企事业单位，裁量等级为-1，地区差异为 1。最终罚款金

额=法定处罚金额上限×[总个性数值/N+总共性基准数值/2+总修正基准数值/4]/10=20 万元×

（9/2+2/2-2/4）/10=10 万元。我局决定对你（单位）处以如下行政处罚：

罚款人民币拾万元整。

限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 15 日内持《吉林省非税收入电子缴款通知书》至支持银行缴纳罚款。逾期

不缴纳罚款的，我局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

加处罚款。

你(单位)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长春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也可以在 6 个月内向长春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

决定的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长春市生态环境局

2025 年 9 月 23 日


	行政处罚决定书

		www.bjca.org.cn
	2025-09-24T14:06:56+0800
	BJ
	ePolicy




